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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核定商品(服務)禮券規範整併案 
日期：108/04/24 資料來源：消費者保護處 

    

   行政院核定「商品(服務)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草

案」，規範禮券應記載發行人之履約保障機制及消費者要求退還禮券之機

制；禮券不得記載使用期限及未使用完之禮券餘額不得消費等，提供消費

者購買禮券更完善之保障。 

    現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「消費者保護法」第 17條第 1項授

權公告之行業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計 18種。為方便消

費者及企業經營者瞭解及使用，行政院指定經濟部擔任禮券規範整併案之

召集機關，並就該部所研擬之上開草案進行審查後予以核定，相關規範重

點如下: 

 一、 履約保障機制 

  發行人應依「經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」、「於金融機構開立信託

專戶專款專用」、「經金融機構或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」、「與

同業同級公司為相互連帶擔保」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之一，提供履

約保障。（應記載§2） 

 

二、 手續費上限 

(一) 退還禮券機制： 

1.  禮券應記載消費者要求退還禮券之程序及返還金額。 

2.  消費者退還禮券，企業經營者得收取手續費，其費用不得逾返還金額百分 

之三。 

 3. 因不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退還禮券者，企業經營者不得收取手續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（應記載§4） 

(二) 換(補)發禮券機制： 

  1.  禮券如有毀損或變形，而其重要內容(含主、副券)仍可辨認者，得請求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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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付商品(服務)或申請換發。 

2. 禮券為記名式者，如發生遺失、被竊或滅失等情事，得申請補發。 

3. 消費者申請換(補)發禮券，發行人如需收取費用，紙券每次不得超過新臺 

   幣五十元，以磁條卡、晶片卡發行者，每張不得超過一百元（應記載§3） 

 

三、其他重要規範 

  (一) 禮券以磁條卡、晶片卡或其他電子方式發行，而難以完整呈現應記載事  

        項者，得僅記載發行人、履約保障機制及消費申訴(客服)專線。但發行  

          人應以合理方式充分揭露其他應記載事項，並提供隨時查詢交易明細之   

          方法。（應記載§6） 

   (二) 禮券不得記載使用期限、未使用完之禮券餘額不得消費、較現金消費 

            不利之情形、另行加收其他費用或其他不合理之使用限制。（不得記 

            載 1- 4、§8） 

   (三)  發行人以第三方為實際商品(服務)之提供者時，不得記載消費者與實際 

           商品(服務)提供者發生消費爭議時，免除發行人責任。（不得記載§7） 

 

資料來源:消費者保護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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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品(服務)禮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（核定本） 

 、 應記載事項 

一、 商品(服務)禮券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
(一) 發行人名稱、地址、統一編號及代表人姓名。如發行人非為實際商品(服務)之提供者時，

並應記載實收資本額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之資金，及實際商品(服務)提供者之名

稱、地址、聯絡電話。 

(二) 面額。 

(三) 發售編號及出售日。 

(四) 使用方式。 

(五) 消費申訴(客服)專線。(例如：電話、電子信箱、網址或即時通訊軟體)。 

(六) 履約保障機制，並載明逾保障期間者，發行人仍負履約責任。 

 二、 發行人應依下列方式之一提供消費者自出售日起算至少一年期間之

履約保障機制： 

(一) 禮券面額已經○金融機構提供足額履約保證。保證期間自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(出售日) 

起至○年○月○日止(至少一年)。 

(二) 禮券面額已先時存入發行人於○金融機構開立之信託專戶，專款專用，信託期間自中華民

國○年○月○日(出售日)起至○年○月○日止(至少一年)。 

(三) 禮券面額已經○金融機構或○電子支付機構提供價金保管服務，並先時存入○金融機構之       

價金保管專戶或○電子支付機構於○金融機構開立之專用存款專戶，專款專用。保管期間

自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(出售日)起至○年○月○日止(至少一年)。 

(四) 禮券面額已與依公司章程規定得對外為保證之同業同級○公司等為相互連帶擔保，持本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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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券可依面額向上列公司請求提供等值之商品(服務)，上列公司不得為任何異議或差別待遇， 

亦不得要求任何費用或補償。連帶擔保期間自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(出售日)起至○年○月○

日止(至少一年)。 

(五) 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履約保障機制。(禮券明顯處應記載該履約保障機制內容，及主管        

機關許可字號)。前項第四款同業同級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市占率等基準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

發行人變更第一項規定之履約保障機制者，其保障期間必須接續，不得中斷，並應於轉換履約

保障機制生效日前公告之。發行人應提供第一項履約保障機制之佐證方式，以利消費者查詢。 

三、 禮券如有毀損或變形，而其重要內容(含主、副券)仍可辨認者，得 

請求交付商品(服務)或申請換發。 

禮券為記名式者，如發生遺失、被竊或滅失等情事，得申請補發。依前二項申請換發或補發禮

券者，發行人如需收取費用，紙券每次不得超過新臺幣五十元，以磁條卡、晶片卡發行者，每

張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元。 

四、 禮券應記載消費者要求退還禮券之程序及返還金額。 

消費者退還禮券，企業經營者得收取手續費，其費用不得逾返還金額百分之三。因不可歸責於

消費者之事由退還禮券者，企業經營者不得收取手續費。 

五、 發行人以第三方為實際商品(服務)之提供者時，發行人之實收資本 

額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之資金不得低於新臺幣三千萬元。但 

主管機關得就該額度公告調整之。 

未達前項之額度者，應經主管機關許可，並於禮券明顯處記載主管機關許可之年度、字號及期

限。前二項發行人提供之履約保障機制，應依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方式為之。 

六、 禮券以磁條卡、晶片卡或其他電子方式發行，而難以完整呈現應記 

載事項者，得僅記載發行人、履約保障機制及消費申訴(客服)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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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。 

但發行人應以合理方式充分揭露其他應記載事項，並提供隨時查詢交易明細之方法。 

 、不得記載事項 

一、 不得記載使用期限。 

二、 不得記載未使用完之禮券餘額不得消費。 

三、 不得記載免除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務義務，或另行加收其他費用。 

四、 不得記載不合理之使用限制。 

五、 不得記載發行人得片面解約之條款。 

六、 不得記載預先免除發行人故意或重大過失責任。 

七、 發行人以第三方為實際商品(服務)之提供者時，不得記載消費者與實際商品(服務)提供者   

         發生消費爭議時，免除發行人責任或類似意思表示。 

八、 不得記載較現金消費不利之情形。 

九、 不得記載違反其他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為顯失公平或欺罔之事項。 

十、 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

 


